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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届观塘区议会属下  
房屋事务委员会  

第二十三次会议记录  
 
 

日期： 20 19年 7月 23日 (星期二 )  
时间：下午 2时 30分  
地点：九龙观塘观塘道 39 2号创纪之城 6期 20楼 05 -0 7室  
   观塘民政事务处会议室  
 
 
出席者：  
 
柯创盛议员 ,  M H  (主席 )  
欧阳均诺议员  
毕东尼议员  
陈俊杰议员  
陈国华议员 ,  BBS ,  M H 
陈华裕议员 ,  M H ,  J P  
陈耀雄议员  
郑景阳议员  
郑强峰议员  
张培刚议员  
张顺华议员 ,  M H 
张姚彬议员  
蔡泽鸿议员  
洪锦铉议员 ,  M H 
 
 

符碧珍议员  (副主席 )  
金  坚议员  
简铭东议员 ,  M H 
黎树濠议员 ,  BBS ,  M H ,  J P  
吕东孩议员 ,  M H 
马轶超议员  
莫建成议员  
苏冠聪议员  
苏丽珍议员 ,  M H ,  J P  
谭肇卓议员  
谢淑珍议员  
黄子健议员  
 黄春平议员 ,  M H 
姚柏良议员 ,  M H 
 

增选委员  
 
许有为先生  
梁腾丰先生  
 

 
 
吴伟俊先生  
曾佑祥先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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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席会议的政府部门代表  
 
蔡姿婻女士  观塘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(1 )  
李贤斌先生  观塘民政事务处高级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  

  
潘雅诗女士  房屋署建筑师 (5 6 )  )  议项 I I  

    
张嘉贤先生  
陆国豪先生  

物业管理业监管局总经理 (规管事务 )  
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经理 (牌照 )  
 

)
)  

议项 I I I  
 

莫国禧先生  房屋署高级房屋事务经理 /东九龙 ( 1 )  )  议项 V 

 
 

   

秘书  
 
黄靖怡女士  观塘民政事务处行政主任 (区议会 )3  

 
 

缺席者：  
 
陈汶坚议员  
张琪腾议员  
徐海山议员  
 

颜汶羽议员  
方美玲女士  
李嘉恒先生  

 
 

开会辞  
 

主 席欢 迎各 与会 人士 出席 第五 届观 塘区 议会 属下 房屋 事务委

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。主席欢迎黄靖怡女士接任本委员会秘书一

职，并感谢上任秘书李蕙雯女士过去在本委员会的工作。  
 
I .  通过上次会议记录  
 
2 .  卫生署在会前提出修订建议，上次会议记录经修订后获得通

过。有关修订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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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落  修订前  修订后  
5 . 6  拟 建 的 公 营 房 屋 发 展 计 划

内的普通科门诊诊所，属医

院管理局所管辖，而该诊所

尚在初步规划阶段，房署及

卫 生 署 代 表 暂 未 能 提 供 有

关的详细资料；及  

拟 建 的 公 营 房 屋 发 展 计 划

内的普通科门诊诊所，属医

院管理局所管辖，而该诊所

尚在初步规划阶段，房署及

卫 生 署 代 表 暂 未 能 提 供 有

关的详细资料；及  
 
 
I I .  房屋署公共房屋工程进展报告  
 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1 / 20 19号 )  
 
3 .  房屋署 (下称「房署」 )代表向委员介绍文件。  
 
4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 4 . 1  有委员查询 K T1 6 NR秀润楼项目的具体竣工日期；  
  

4 . 2  委 员 关 注 KT 16 NR秀 润 楼 项 目 中 的 配 套 设 施 (包 括 小 区

会堂 、小型图书馆、自修室、行人天桥、升降机塔及电

单 车 车 位 )能 否 于 公 屋 入 伙 时 同 步 启 用 。 若 不 能 同 步 启

用，委员希望了解房署计划何时启用配套设施；  
 

4 . 3  很多居民已接受了房署预配单位，委员查询签订正式租

约及装修的具体日期；及  
 
4 . 4  委员感谢房署及运输署聆听议员的声音 ，并成功为公屋

居民争取在秀茂坪邨范围外邻近空地设置电单车车位。

委员希望署方可报告现时设置电单车车位的进展。  
 

5 .   房署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5 . 1  房 署 表 示 K T16 N R秀 润 楼 项 目 公 屋 部 分 已 于 2 01 9年 4月
竣 工 ， 预 期 于 20 19年 8月 可 取 得 入 住 许 可 证 ， 届 时 会 转

交屋邨办事处安排后续事宜；  
 
5 . 2  就秀润楼配套设施的启用时间 ，房署解释各项设施的情

况如下：   



4 
 

5 . 2 . 1  行人天桥预期于 20 19年 8月竣工。另外，行人天桥

落 成后 需进 行验 收， 验收 后房 署会 与路 政署 商讨

何 时交 予路 政署 安排 开放 天桥 及让 其接 管维 修保

养工作；  
 
5 . 2 . 2  小 区 会 堂 已 于 本 年 5月 竣 工 ， 房 署 预 期 会 于 8月 取

得 入住 许可 证， 并会 尽快 安排 将项 目交 予民 政事

务总署 (下称「民政总署」 )作公开使用安排；  
 
5 . 2 . 3  就 小 型 图 书 馆 与 自 修 室 方 面 ， 房 署 需 等 待 相 关 审

批 ，在 取得 入住 许可 证后 ，小 型图 书馆 会交 由康

乐 及文 化事 务署 作公 开使 用安 排而 自修 室会 以招

标形式邀请非政府机构营运有关设施；   
 
5 . 2 . 4  房署以油丽邨信丽楼为例，自分发锁匙予住户后，

服 务中 心已 随即 展开 装修 ，并 将于 7月 底、 8月初

入 伙。 房署 会尽 量抓 紧时 间， 令配 套设 施可 配合

入伙时间投入服务，让居民享用社福服务；及  
 
5 . 3  房 署 指 秀 茂 坪 邨 秀 润 楼 于 8月 取 得 入 住 许 可 证 后 ， 仍 需

经过收楼和出信予准租户的程序，才可安排准租户签约

入 伙 。 现 时 秀 润 楼 大 约 有 23 5户 接 受 了 初 步 预 配 ， 房 署

希 望 能 于 9月 分 发 锁 匙 ， 确 实 日 期 则 需 视 乎 入 住 许 可 证

的签发时间。  
 

6 .  观塘民政事务助理专员 (1 )蔡姿婻女士补充，指民政事务处 (下
称「民政处」 )正就秀润楼小区会堂与房署联络，大约于 8月会取

得入住许可证。民政处希望在取得入住许可证后邀请区议员进行

视察，就轻微执漏及改动提供意见，以方便居民使用。  
 
7 .  主 席 请 地 区 设 施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席 谭 肇 卓 先 生 备 悉 秀 润 楼 小 区

会堂参观一事。  
 
8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 
 
 
I I I .  《物业管理服务条例》 (第 62 6章 )发牌制度的建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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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2 / 20 19号 )  
 
9 . 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 (下称「监管局」 )介绍文件。  
 
1 0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1 0 .1  委员对《物业管理服务条例》 (下称《物管条例》 )表示

支 持 ， 并 希 望 监 管 局 详 细 说 明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(第 62 6章 )
与《建筑物管理条例》 (第 3 44章 )的分别；  

 
1 0 .2  委 员 表 示 议 员 会 就 大 厦 管 理 提 出 意 见 ， 并 参 与 业 主 大

会 及 管 理 委 员 会 的 会 议 ， 因 此 查 询 议 员 是 否 须 申 请 物

业管理人 (下称「物管人」 )牌照；  
 
1 0 .3  当物业未能成立业主立案法团 (下称「法团」 )，由于有

关物业有公契，便 由发展商指定物业管理公司 (下称「物

管 公司 」 )管 理大厦 。委 员查询 若这些 物管 公司在 过渡

期 或 之 后 仍 未 取 得 牌 照 ， 监 管 局 将 如 何 处 理 。 委 员 表

示 物 业 没 有 法 团 ， 即 没 有 法 人 代 表 ， 在 这 情 况 下 是 不

能签订新管理合约；  
 
1 0 .4  有 委 员 表 示 个 别 物 管 公 司 表 现 非 常 差 ， 但 由 于 没 有 法

人 代 表 而 不 能 解 雇 物 管 公 司 。 委 员 希 望 了 解 非 法 团 的

业 主 组 织 ， 可 否 要 求 终 止 未 获 发 牌 的 物 管 公 司 的 过 渡

期安排，并按业主要求解雇物管公司；  
 

1 0 .5  委 员 对 发 牌 制 度 表 示 支 持 ， 指 发 牌 制 度 可 针 对 提 供 物

管 服 务 的 非 物 管 公 司 或 小 型 公 司 ， 以 提 升 物 管 服 务 质

素 。 有 些 法 团 没 有 物 管 公 司 及 物 管 人 ， 法 团 会 自 行 聘

请 员 工 担 任 物 管 工 作 。 对 于 这 类 人 士 ， 委 员 查 询 法 团

可 否 推 荐 他 们 修 读 相 关 课 程 ， 使 其 日 后 可 取 得 相 关 牌

照，维持生计；  
 
1 0 .6  委 员 关 注 政 府 及 房 署 是 否 受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所 监 管 ， 以

及是否须依循《物管条例 》聘请相关注册同事。另外，

就 已 获 房 署 外 判 管 理 的 屋 邨 ， 委 员 关 注 负 责 物 管 的 外

判公司是否亦受《物管条例》所监管；  
1 0 .7  有 委 员 表 示 现 时 房 署 属 下 的 单 位 由 独 立 审 查 组 负 责 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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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 建 筑 物 的 结 构 及 管 理 。 独 立 审 查 组 不 受 屋 宇 署 条 例

监管，而香港房屋委员会 (下称「房委会」 )属下的物管

公 司 亦 不 受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监 管 。 即 使 独 立 审 查 组 强 调

其 管 理 质 素 不 会 低 于 《 建 筑 物 条 例 》 或 屋 宇 署 条 例 要

求 ， 鉴 于 上 述 情 况 ， 房 署 仍 应 成 立 一 个 独 立 部 门 ， 以

确 保 独 立 审 查 组 的 监 管 质 素 。 委 员 希 望 监 管 局 就 以 上

的衍生情况作出响应；  
 
1 0 .8  就 利 益 冲 突 方 面 ， 委 员 指 有 物 业 发 展 商 占 有 大 比 例 业

权 ， 亦 不 允 许 成 立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。 在 这 情 况 下 ， 有 关

管 理 公 司 便 同 时 为 公 契 经 理 人 ， 委 员 查 询 监 管 局 会 如

何处理此利益冲突；  
 
1 0 .9  委 员 关 注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下 的 纪 律 委 员 会 是 否 有 业 界 人

士参与，使物管人能更了解纪律委员会的运作；  
 
1 0 .1 0  委员指现时区内有很多「三无大厦」，意指无法团 、

无居民组织及无管理公司。坊间有政党曾提及「联厦

联管」，委员认为「联厦联管 」确实有其需要。很多

旧楼和唐楼没有大厦管理，区议员办事处因而需协助

管理不少楼宇，委员希望民政事务局能主动了 解此情

况；及  
 
1 0 .1 1  因监管局牵涉发牌制度 ，委员希望了解监管局是属于

独立法定组织或在政府架构内的局。  
 

1 1 .  监管局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1 1 .1  监 管 局 指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与 《 建 筑 物 管 理 条 例 》 有 不 同

的 监 管 制 度 ， 主 要 分 别 为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是 监 管 物 管 公

司 ， 以 及 物 管 公 司 内 负 责 管 理 及 督 导 角 色 的 员 工 ； 而

《 建 筑 物 管 理 条 例 》 则 是 说 明 法 团 成 立 的 程 序 与 公 契

条款 ，公契经理人亦须遵守其中一些条款 。此外，《建

筑 物 管 理 条 例 》 由 民 政 总 署 规 管 ， 而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则

由 监 管 局 规 管 。 不 过 ， 两 者 亦 有 共 同 之 处 ， 例 如 涉 及

《 建 筑 物 管 理 条 例 》 的 违 纪 行 为 同 时 会 受 两 者 监 管 。

例 如 ， 物 管 公 司 被 法 庭 裁 断 没 有 遵 守 《 建 筑 物 管 理 条

例 》 或 公 契 条 款 时 ， 民 政 总 署 会 根 据 《 建 筑 物 管 理 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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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作出跟进 ，监管局则会就违纪行为惩罚物管公司 。

监管局会一直与民政总署保持密切联系，以制定政策、

法 例 及 监 管 手 段 ， 确 保 不 会 有 灰 色 地 带 使 物 管 公 司 不

受两者监管；  
 
11 .2  就 有 关 议 员 是 否 须 取 得 物 管 人 牌 照 ， 监 管 局 指 《 物 管

条 例 》 已 就 此 情 况 作 出 豁 免 ， 任 何 人 在 无 偿 情 况 下 给

予咨询服务便无须持有牌照；  
 
1 1 .3  对 于 没 有 法 团 但 有 公 契 经 理 人 的 大 厦 ， 监 管 局 指 公 契

经 理 人 亦 属 物 管 公 司 ， 同 样 受 物 业 管 理 公 司 及 物 业 管

理人的发牌制度 (下称「发牌制度」 )监管。公契经理人

仍 须 持 有 牌 照 ， 并 聘 用 最 低 人 数 的 持 牌 物 管 人 ， 监 管

手 段 没 有 不 同 。 然 而 ，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内 没 有 就 可 终 止

公 契 经 理 人 合 约 的 情 况 作 出 说 明 ， 因 此 终 止 管 理 合 约

仍 须 遵 从 公 契 或 《 建 筑 物 管 理 条 例 》 的 有 关 规 定 。 若

公契经理人过了 3年过渡期仍未持有牌照，或不获发牌

照 ， 而 又 继 续 从 事 物 业 管 理 ， 即 属 违 法 ， 有 机 会 遭 监

禁 及 罚 款 。 在 这 情 况 下 ， 大 厦 确 实 可 能 会 出 现 因 没 有

物 管 公 司 、 管 理 人 或 法 团 而 不 能 签 订 新 管 理 合 约 的 情

况；  
 
1 1 .4  监 管 局 指 公 契 经 理 人 也 是 一 门 有 利 可 图 的 生 意 ， 只 须

聘 请 合 资 格 人 士 便 可 取 得 牌 照 。 监 管 局 理 解 现 时 很 多

公 契 经 理 人 会 自 行 提 供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(下 称 「 物 管 服

务 」 )， 或外 判 物管 服务 予物管 公司。 监管 局相信 公契

经 理 人 会 考 虑 申 请 牌 照 。 如 公 契 经 理 人 认 为 继 续 担 任

物管服务无利可图又不想聘请合资格人士，则可请辞，

让 业 主 另 行 选 择 管 理 安 排 。 在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开 始 实 行

的首 3年，监管局会作充足宣传，令业主知道可能会出

现 以 上 情 况 。 物 管 公 司 无 论 是 公 契 经 理 人 与 否 也 需 提

早作出决定，监管局亦会密切留意情况发展；  
 
1 1 .5  对 于 有 大 厦 因 没 有 法 团 或 物 管 公 司 ， 而 长 期 聘 请 个 别

人 士 担 任 物 管 工 作 的 情 况 ， 监 管 局 指 若 该 等 人 士 具 相

关 经 验 ， 在 无 须 法 团 推 荐 的 情 况 下 可 申 领 临 时 物 管 人

牌 照 并 完 成 监 管 局 的 指 定 课 程 ， 便 可 以 申 领 物 管 人 牌

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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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6  监 管 局 表 示 已 通 过 的 主 体 法 例 已 豁 免 政 府 及 房 委 会 受

《 物 管 条 例 》 的 监 管 。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适 用 范 围 只 包 括

有 公 契 的 大 厦 ， 监 管 局 不 能 规 管 没 有 公 契 的 公 屋 。 对

于 有 公 契 的 租 置 屋 ， 房 委 会 会 将 物 管 服 务 外 判 ， 而 这

些 外 判 物 管 公 司 则 受 监 管 局 所 监 管 ， 须 跟 从 监 管 局 的

指 示 、 操 守 守 则 、 最 低 持 牌 物 管 人 数 目 等 ， 监 管 局 亦

会 接 受 市 民 投 诉 。 不 遵 从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的 物 管 公 司 会

被视为干犯违纪行为；  
 
1 1 .7 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的 主 体 法 例 已 通 过 ， 条 例 豁 免 了 政 府 与

房 委 会 受 有 关 条 例 的 监 管 ， 并 赋 予 监 管 局 权 力 规 管 有

公 契 的 物 业 。 属 政 府 管 辖 而 有 公 契 的 物 业 ， 因 不 须 申

领 牌 照 ， 所 以 属 监 管 范 围 以 外 。 监 管 局 表 示 房 委 会 负

责 管 理 自 己 豁 下 的 物 业 ， 而 房 委 会 内 亦 有 很 多 资 深 的

物 业 管 理 经 理 及 专 业 学 会 会 员 。 虽 然 监 管 局 不 能 规 管

上 述 机 构 ， 但 希 望 可 透 过 将 来 推 行 的 发 牌 制 度 、 操 守

守 则 、 持 续 进 修 课 程 等 ， 提 供 一 个 较 全 面 的 监 管 方 法

及 指 引 ， 以 推 动 物 业 管 理 服 务 业 。 监 管 局 亦 欢 迎 将 来

与房委会交流，以改进监管手法；  
 
1 1 .8  监 管 局 表 示 现 时 接 获 不 少 涉 及 源 自 公 契 经 理 人 的 问 题

的 市 民 投 诉 。 公 契 经 理 人 的 管 理 职 务 ， 须 获 不 少 于 一

半 业 主 同 意 才 可 辞 去 。 公 契 经 理 人 受 监 管 局 发 牌 制 度

监 管 ， 因 此 若 公 契 经 理 人 涉 及 任 何 利 益 冲 突 ， 亦 须 跟

从 监 管 局 的 规 定 申 报 ， 没 有 申 报 则 会 被 监 管 局 惩 罚 ，

最 高 可 被 罚 款 30万 元 ， 甚 至 遭 停 牌 。 因 罚 款 的 阻 吓 性

大 ， 监 管 局 认 为 公 契 经 理 人 会 基 于 自 身 利 益 而 申 报 利

益 冲 突 。 另 外 曾 被 惩 罚 的 物 管 公 司 与 物 管 人 的 有 关 资

料 会 载 于 登 记 册 ， 监 管 局 希 望 藉 此 增 加 透 明 度 ， 并 制

衡物管公司与物管人；  
 
1 1 .9  根 据 《 物 管 条 例 》 ， 监 管 局 有 2 0名 委 员 由 特 首 委 任 。

《 物 管 条 例 》 亦 规 定 须 有 一 定 数 量 委 员 为 业 界 人 士 ，

因此纪律委员会在调查投诉时的判断不会不切实际；  
 
1 1 .1 0  对于「三无大厦」，监管局清楚了解旧楼并没有物业

管理。然而 ，《物管条例》成立目的并非为监管「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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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大厦」，因「三无大厦」没有法团、居民组织或管

理公司，不受监管局规管。监管局希望在推出发牌制

度后，可作为行业的推广者，吸引更多年轻人与物管

公司的参与。在公平竞争的情况下，令市民认识选择

物管公司时可参考监管局的登记册，了解那间物管公

司曾被惩罚。透过增加竞争，以及令市民更容易找到

物管公司，监管局希望可帮助「三无大厦」聘请物管

公司。「三无大厦」的处理不属监管局的规管范围，

相信民政总署的同事会备悉此事；及  
 
1 1 .1 1  监管局是根据《物管条例》成立的独立法定机构，不

属政府组织。监管局财政独立，能确保调查投诉与进

行纪律聆诉的中立性。监管局亦会向市民负责，并会

公平公正处理投诉物管公司及物管人个案。  
 

1 2 .  主席表示委员十分关注《物管条例》，欢迎委员就此议题多

发表意见，使《物管条例》能配合现时物管工作，令业主及业户

安居乐业。  
 
1 3 .  委员备悉文件。  
 
 
I V .  房屋事务委员会财政报告                 
   (观塘区议会房屋事务委员会文件第 13 / 20 19号 )  
 
1 4 .  秘书介绍文件。  
 
1 5 .  委员通过文件。  
 
 
V .  其他事项  
 
将军澳道 4号观塘纪律部队宿舍  
 
1 6 .  委员指将军澳道纪律部队宿舍工程将近完工，希望会后秘书

处可联络有关部门向当区区议员汇报现时进度与情况。   
 
1 7 .  主席请秘书处联络有关部门，于会后向相关议员汇报近期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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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进展。  
 
[会后备注：秘书处已于 20 19年 7月 2 4日联络入境事务处跟进工程

进展，入境事务处已联系相关议员汇报现时工程进度与情况。 ]  
 
冷气机滴水问题  
 
1 8 .  委员提出意见及查询如下：  
 

1 8 .1  委 员 指 冷 气 机 滴 水 为 屋 邨 普 遍 现 象 ， 一 直 困 扰 居 民 。

冷 气 机 排 水 喉 淤 塞 或 没 有 妥 善 安 装 ， 对 下 层 住 户 造 成

困 扰 ， 包 括 导 致 滴 水 、 产 生 嘈 音 及 滋 生 蚊 虫 ， 亦 导 致

居 民 间 的 矛 盾 。 委 员 表 示 部 分 住 户 投 诉 冷 气 机 滴 水 的

情 况 比 较 严 重 ， 希 望 房 署 加 强 检 视 及 处 理 冷 气 机 滴 水

问题；  
 
1 8 .2  有 委 员 指 冷 气 机 滴 水 问 题 在 晚 上 发 生 ， 管 理 处 难 以 检

查 滴 水 源 头 ， 低 层 住 户 要 承 受 高 层 住 户 的 所 有 滴 水 问

题，希望房署提出可行解决方法；  
 
1 8 .3  委 员 指 现 时 安 装 晾 衣 架 的 公 司 清 楚 知 道 自 己 的 权 责 ，

不 会 顺 便 帮 助 住 户 修 理 去 水 喉 ， 以 免 漏 水 时 要 负 上 责

任 。 委 员 希 望 房 署 考 虑 安 排 吊 船 在 大 厦 进 行 维 修 时 ，

一并检查及维修喉管；   
 
1 8 .4  就 冷 气 机 集 水 主 喉 方 面 ， 以 平 田 邨 为 例 ， 自 1 99 7年 入

伙 至 今 仍 未 全 面 更 新 ， 委 员 指 现 时 小 修 小 补 不 合 符 成

本 效 益 。 冷 气 机 集 水 主 喉 漏 水 问 题 严 重 ， 已 不 只 是 滴

水 ， 令 居 民 非 常 困 扰 。 委 员 希 望 署 方 研 究 有 一 定 楼 龄

屋 邨 的 冷 气 机 集 水 主 喉 ， 可 否 进 行 全 面 更 新 ， 如 秀 茂

坪邨，并希望房署尽快处理及跟进；及  
 
1 8 .5  有 委 员 表 示 安 装 冷 气 机 的 工 程 公 司 ， 在 安 装 时 可 能 违

规 接 驳 去 水 喉 。 公 屋 居 民 可 能 不 清 楚 这 样 是 违 规 ， 当

发 现 有 滴 水 或 集 水 主 喉 出 现 渗 漏 时 ， 违 规 接 驳 的 住 户

需 自 行 解 决 滴 水 或 渗 漏 问 题 ， 亦 有 机 会 需 搭 棚 维 修 。

基 于 成 本 及 责 任 分 辨 问 题 ， 住 户 便 与 管 理 公 司 和 房 署

周 旋 ， 令 个 案 一 直 拖 延 而 未 能 解 决 ， 下 层 住 户 便 因 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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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期 受 冷 气 机 主 喉 漏 水 问 题 困 扰 。 委 员 希 望 了 解 房 署

在 处 理 这 类 个 案 时 会 否 酌 情 处 理 ， 先 处 理 漏 水 问 题 ，

再追讨责任谁属。  
 
1 9 .  房署就委员的意见及查询响应如下：  
 

1 9 .1  房 署 了 解 委 员 对 地 区 民 生 的 关 注 ， 明 白 冷 气 机 滴 水 为

居 民 带 来 环 境 及 卫 生 问 题 ， 并 对 居 民 造 成 困 扰 。 在 炎

夏 来 临 前 ， 房 署 已 在 全 港 公 共 屋 邨 五 月 份 出 版 的 屋 邨

通 讯 刊 登 有 关 提 示 居 民 检 查 冷 气 机 的 讯 息 ， 以 防 出 现

冷气机滴水的情况而对下层单位住户造成滋扰。另外，

房 署 亦 于 六 月 底 指 示 所 有 管 理 观 塘 区 公 共 屋 邨 的 同 事

在 楼 宇 地 下 大 堂 张 贴 双 语 通 告 ， 吁 请 住 户 定 期 检 查 冷

气 机 和 去 水 喉 管 是 否 安 装 妥 当 ， 以 防 冷 气 机 滴 水 而 造

成 滋 扰 ； 以 及 适 当 地 调 校 冷 气 机 的 送 风 模 式 ， 避 免 因

上 下 楼 层 单 位 室 温 差 别 而 导 致 楼 上 单 位 出 现 冷 凝 水 令

居 民 滑 倒 。 房 署 希 望 透 过 宣 传 及 教 育 住 户 共 同 努 力 改

善上述的情况；  
 
1 9 .2  房 署 认 同 晚 间 追 查 冷 气 机 滴 水 有 一 定 困 难 ， 亦 理 解 居

民 在 晚 上 一 般 不 允 许 职 员 入 屋 ， 以 免 妨 碍 他 们 休 息 睡

眠 。 冷 气 机 滴 水 个 案 需 有 耐 性 地 处 理 ， 房 署 亦 会 适 当

地 跟 进 例 如 安 排 日 间 家 访 ， 要 求 住 户 开 冷 气 机 让 职 员

检 查 ， 最 终 成 功 解 决 滴 水 问 题 。 房 署 会 以 不 同 方 法 作

劝 导 、 宣 传 、 教 育 及 入 屋 作 协 调 ， 希 望 能 尽 量 处 理 冷

气机滴水个案；   
 
1 9 .3  房 署 同 意 委 员 的 观 察 ， 指 安 装 晾 衣 架 的 公 司 因 合 约 上

的 规 限 ， 不 会 同 时 处 理 维 修 或 更 换 冷 气 机 滴 水 喉 管 ，

房署会就此再进行研究及检讨有否改善空间；及  
 
1 9 .4  就大厦外墙方面 ，房署指大约自 20 05年或 20 06年开始 ，

已 分 批 及 分 期 于 不 同 公 共 屋 邨 安 装 冷 气 机 去 水 喉 管 。

房 署 知 悉 有 些 屋 邨 已 安 装 这 些 去 水 喉 管 超 过 1 0年 ， 会

检视是否可以按损毁情况安排更换喉管。  
 

2 0 .  主席请房署备悉委员的意见。  
出售公屋建议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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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1 .  委员反映市民意见，希望房署考虑出售公屋的建议。  
 
2 2 .  就重售及出售租置屋事宜，房委会现时在全港共有 3 9个租置

屋 邨 约 18万 个 单 位 ， 当 中 约 有 4万 个单 位 尚 未 卖 出 。 房 委 会 亦 收

到不少意见，希望尽快出售此类单位。房委会辖下的资助房屋小

组委员会正细心思考这些意见，探讨可行的方案，加速出售租置

单位。  
 
新入伙屋苑的环境卫生管理  
 
2 3 .  委员表示关注新入伙屋苑的环境卫生管理问题，如坪石区彩

兴苑内的环境卫生与工程物料放置安排。屋苑内的工程物料胡乱

放置，容易令长者及小朋友因踢到工程物料而受伤，因此委员建

议应规划好摆放物料位置。另外 ，居民反映指管理公司因清洁人

手不足，每周才清理一次垃圾房堆积的垃圾。委员建议在显眼位

置张贴通告，提示住户注意垃圾包裹问题，以改善环境清洁卫生 。

委 员 希 望 房 署 在 这 方 面 可 给 予 指 示 ， 让 各 委 员 理 解 后 可 协 助 居

民，以确保环境卫生清洁，以预防滋生蚊虫、鼠患等问题。  
 
2 4 .  房署指彩兴苑大约在四月底派发锁匙，入伙已有两三个月。

关于工程物料没有足够地方放置，房署会促请管理公司提供更多

安全措施或在外围竖立围板，并发出通告通知居民。就收集垃圾

方面，房署同样关注管理公司清理垃圾房堆积垃圾的次数，特别

在炎夏季节，避免滋生蚊虫及鼠患。房署会进一步了解情况，并

将情况反映予地区屋苑管理人员。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V I .  下次会议日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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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5 .  会议于下午 3时 4 5分结束。  
 
2 6 .  下次会议将于 20 19年 9月 1 0日举行。  
 
 
 本会议记录于 2019 年 9 月 10 日获得通过。  
 

 
观塘区议会秘书处  
2 0 19 年 9 月  


